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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規則 

 

第 一 章 

 

釋  義 

 

101. 在本規則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後備中華通

開放式網間連

接器」 

 

 指 本交易所根據規則第1410(2)條，裝置作為後備之用的

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 

 

 「中華通中央

交易網關過渡

期」 

 指 交易所通知交易所參與者的一段時期；在此期間，中

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及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均可用作與CSC之間的通訊聯繫。在此期間之後，只

可使用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中華通開放

式網間連接器」 

 指 由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操作，提供CSC與中華通交易

所參與者的經紀自設系統及其它設備之間通訊界面

的硬件及軟件；  

    

 「中華通買賣

盤」 

 指 經由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的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

器或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輸入至CSC的買賣

盤，以便傳遞至中華通市場系統以購入或出售中華通

證券（包括賣出特別中華通證券的沽盤）；「中華通

買盤」及「中華通沽盤」二詞亦應據此相應地詮釋； 

 

 「交易所買賣

基金」 

 指 任何在交易所上市及/或買賣的被動管理及開放式基

金、單位信託或類似的投資安排； 

 

 「標準中華通

節流率」 

 指 由本交易所不時訂定，經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傳

輸往CSC的劃一中華通買賣盤通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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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繳付費用 

 

802. 在不限制上述規則第 801條的一般性的情況下，董事會可就以下事項徵收費

用：－ 

 

收費類別  金額（港幣） 
 

  

(16) 

 

[已刪除]用戶月費： 

 

  (a) [已刪除]  

     

  (b) 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後備中

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   

 

1,250 元 

  

 

  (c) [已刪除]  

     

  (d) [已刪除]  

     

  (e) [已刪除]  

     

  (f) [已刪除]  

     

  (g) [已刪除]  

     

  (h) [已刪除]  

     

  (i) [已刪除]  

     

  (j) [已刪除]  

     

  (k) [已刪除]  

     

  (l) [已刪除]  

     

  (la) 分配到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 每個分配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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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器的標準中華通節流率； 準中華通節流

率 480元 

     

  (m) [已刪除]  

     

  (ma)  遞加現有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

器傳輸往 CSC 的中華通買賣盤通

過量； 

每個標準中華

通節流率 960

元 

     

  (n) [已刪除]  

     

  (na) 分配到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

或新的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

之標準節流率； 

每個分配的標

準中華通節流

率 960 元 

     

  (o) [已刪除]  

     

 (16J) [已刪除]申請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的買

賣盤通過量或申請遞加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

接器的買賣盤通過量； 

每個標準中華

通節流率

50,000元 

 

 

第十四章 

 

中華通服務 

 

 中華通服務  

1403. (1) 為建立及操作規則第 1401(1)條所述的中華交易通，本交易所可

按本交易所認為適合的條款及條件，與聯交所子公司訂立安

排，據此聯交所子公司將為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提供服務，將

中華通買賣盤傳遞至中華通市場系統。若提供有關服務，凡中

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透過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或透過中華通

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向 CSC輸入的中華通買賣盤，將在本規則所

規限下，由聯交所子公司傳遞至相關中華通市場系統進行自動

對盤及成交。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規則內對「透過中華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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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或「透過使用中華通服務」的提述一概按此詮釋。 

 

  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中華通中

央交易網關會話及後備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1410. (1) 為了聯通 CSC或使用中華通服務，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須以規

定的格式向本交易所申請： 

 

(a) [已刪除]一個或多個的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及就每

個申請的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申請一個標準中華

通節流率或其倍數以分配至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

前提是在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過渡期內，交易所可祇批

准已有一個或多個的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的中華通

交易所參與者的申請；及／或 

 

(b) [已刪除] 

 

(c) 一個或多個的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及就每個申請的

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申請一個標準中華通中央交易

網關節流率或其倍數以分配至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2) 根據規則第 1411(1)條將經紀自設系統連接至中華通開放式網

間連接器以進入 CSC 的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在符合規則第

1414(1)條的情況下，可按規定的格式向本交易所申請後備中華

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作為其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的後

備。根據規則第 1411(1)條經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將經紀自

設系統連接至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的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在

符合規則第 1414(1)條的情況下，可按規定的格式向本交易所申

請後備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作為其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

會話的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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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1) 根據規則第 1410(1)條或規則第 1413(5)條提出的申請獲批准

後，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可按適用情況： 

 

(a) [已刪除]將其經紀自設系統連接至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

器及將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連接至 CSC；或 

 

(b) [已刪除] 

 

  (c) 透過其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將其經紀自設系統連接至

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 

   

 (2) 根據規則第 1410(2)條申請的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或

後備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如獲批准，有關後備中華通開放

式網間連接器或後備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須按照規則第

1414 條作為後備之用。 

   

 

 

 

 

 

 

(3)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須就使用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標準

中華通節流率、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中華通中央交

易網關會話、標準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節流率及／或後備中華

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遵守本交易所不時訂定的所有條款及條

件以及繳付費用。 

 

1412. (1) 即使規則第 1411、1413(5)及 1414 條另有規定，無論中華通交

易所參與者有否提出要求，本交易所仍有權按其認為適合的條

款及期間，暫停、撤回或撤銷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使用中華通

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中華通中

央交易網關會話或後備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或聯通 CSC。 

  

 (2)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可隨時向本交易所申請暫停、撤回或撤銷

其使用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

器、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或後備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或聯通CSC。 

  

 (3) [已刪除]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申請在任何地點安裝中華通開放

式網間連接器、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或將其經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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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系統連接至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的時候，必須：  

  

  (a) 事先以書面通知本交易所；  

  

  (b) 確保無論何時其操作環境均適合安裝有關設施；及 

  

  (c) 無論何時均遵守本交易所就安裝及操作該設施而不時作出

的其他規定。 

  

 (4) 中華通交易所參與者必須確保只有本身或其授權人士才可操作

或接觸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

器、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或後備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

話，並須為監察及管理本身或其授權人士接觸或操作有關設施

的授權負上全部責任。任何因未經授權使用其中華通開放式網

間連接器、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中華通中央交易網

關會話或後備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所招致的後果，中華通

交易所參與者須自行負上全責。  

 

 (5) [已刪除]中華通交易所參與者不得修改或試圖修改中華通開放

式網間連接器或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 

  

 (6)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須確保其經紀自設系統之運作不會影響

CSC的正常運作。 

  

 (7)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須在下列情況下，就其經紀自設系統以本

交易所不時訂定的格式向本交易所呈交聲明： 

  

  (a) 透過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將其經紀自設系統連接或重

新連接至CSC或透過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將其經紀自

設系統連接或重新連接至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之前；及 

    

 

 

 

 

 

 

(b) 在其經紀自設系統有重大變更前、或其經紀自設系統連接

CSC或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期間應本交易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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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及轉移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通過量及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

通過量 

 

1413. (1) 如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提出申請，本交易所可批准遞加經中華

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或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傳輸往CSC的

中華通買賣盤通過量。任何遞加買賣盤通過量的申請須為一個

標準中華通節流率、其倍數、一個標準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節

流率或其倍數。 

   

 (2) 如有超過一個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的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

提出申請，本交易所可批准將分配至該參與者其中一個中華通

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的任何標準中華通節流率轉移至該中華通交

易所參與者的另一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如有超過一個中

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提出申請，本交

易所可批准將分配至該參與者其中一個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

話的任何標準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節流率轉移至該中華通交易

所參與者的另一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3) 如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提出申請，本交易所可批准將分配至該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現有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的任何標準

中華通節流率轉移至該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根據規則第

1413(5)條獲批准的新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如中華通交易

所參與者提出申請，本交易所可批准將分配至該中華通交易所

參與者現有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任何標準中華通中央交

易網關節流率轉移至該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根據規則第

1413(5)條獲批准的新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4) 如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提出申請，本交易所可批准將分配至該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的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的任何標準中

華通節流率或分配至其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任何標準中

華通中央交易網關節流率轉移至其任何一家集團公司的中華通

開放式網間連接器或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按適用）。 

 

 (5) 如已有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的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提出申

請，本交易所可批准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申請新的中華通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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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網間連接器。如已有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中華通交易

所參與者提出申請，本交易所可批准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申請

新的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使用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及後備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1414. (1)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根據規則第 1410(2)條申請的後備中華通開

放式網間連接器數目不得超過申請之時連接至 CSC 的中華通開

放式網間連接器總數。分配至作為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後

備的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的標準中華通節流率數目，

必須相等於分配至該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的標準中華通節

流率的數目。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根據規則第 1410(2)條申請的

後備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數目不得超過申請之時連接至中

華通中央交易網關的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總數。分配至作

為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後備的後備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標

準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節流率數目，必須相等於分配至該中華

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標準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節流率的數

目。 

 

 (2) [已刪除]安裝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後，中華通交易所參

與者須將其保持在「非交易」狀態，直至在規則第1414(3)條的

情況下，相關的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要求本交易所將其轉為「交

易」狀態為止。 

  

 (3) [已刪除]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如欲在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

失靈時轉用其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必須以本交易所

不時訂定的形式及方式要求本交易所截斷該中華通開放式網間

連接器與CSC的連接，並把相應的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

器轉為「交易」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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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儘管本規則中另有相反規定，在轉換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

接器為「交易」狀態後，就本規則而言，已把該後備中華通開

放式網間連接器當作定義所指的「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

而相關的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須根據相關規定來操作該中華通

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直至本交易所把它轉回「非交易」狀態。

儘管本規則中另有相反規定，在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啟用轉換

後備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為「交易」狀態後，就本規則而

言，已把該後備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當作定義所指的「中

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而相關的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須根

據相關規定來操作該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直至中華通交

易所參與者停用把它轉回「非交易」狀態。 

  

 (5) [已刪除]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如欲把其「交易」狀態中的後備

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轉回「非交易」狀態，及把相應之中

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與CSC重新連接，必須按本交易所不時

訂定的方式提交下列兩項： 

  

  (a) 以規定的形式提出要求，把其「交易」狀態中的後備中華

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轉回「非交易」狀態；及  

  

  (b) 規則第1412(7)條所述有關重新連接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

接器的聲明。 

  

 透過中華通服務輸入買賣盤及執行交易 

  

1416. 要將中華通買賣盤傳遞至中華通市場以便進行自動對盤，中華通交易

所參與者必須透過與其連接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及／或中華通

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經紀自設系統輸入有關的中華通買賣盤並傳輸

至 CSC。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無論何時均須對透過其中華通開放式網

間連接器及其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傳遞至相關中華通市場的中

華通買賣盤負上全責，不論有關的中華通買賣盤是否在中華通市場系

統執行。中華通買賣盤一經執行，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須對有關的中

華通證券交易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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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 除本交易所另有決定外，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透過中華通開放式網間

連接器及／或透過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輸入 CSC 的所有指示均

在本規則的規限下對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有效及具約束力，而中華通

交易所參與者將中華通買賣盤輸入 CSC，即視為已授權相關聯交所子

公司將該等中華通買賣盤透過中華通服務傳遞至相關中華通市場系

統進行自動對盤及成交。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須就其透過本身的中華

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及／或透過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傳輸至

CSC的所有資料及訊息的準確性負責，並視為已授權及確認附帶中華

通交易所參與者獨有身份識別碼的所有輸入指示。 

 

1422. 在符合相關中華通市場營運者適用於相關聯交所子公司的規則下（包

括但不限於任何形式的熔斷機制），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輸入的中華

通買賣盤可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經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或

經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向 CSC 輸入取消指示的要求而被取消，

前提是該中華通買賣盤尚未在相關中華通市場系統被配對或執行。除

非相關中華通市場系統發出取消確認，任何中華通買賣盤概不應視為

已取消。不論任何理由，若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要求取消的中華通買

賣盤並無被取消，本交易所及相關聯交所子公司概毋須承擔任何責

任。  

 

1443. 本交易所、香港交易所及聯交所子公司以及其各自的董事、僱員及代

理人概不就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其客戶或任何第三方因中華通服務

或 CSC而直接或間接產生或與中華通服務或 CSC有關的虧損或損失

承擔責任或作出賠償，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10)  未經授權而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的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

接器、後備中華通開放式網間連接器、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

話或後備中華通中央交易網關會話連接至 CSC 所衍生的任何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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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A章 

 

中華通服務——上海 

 
 上交所的中華通服務運作時間 

14A03. (1) 根據規則第1415(1)條賦予本交易所的權力（酌情釐定運作時間），
有關上交所的中華通服務運作時間載於規則第 14A03(3)至(5)

條。 

(2) 上交所的交易日及交易時間載列如下，但可根據上交所規則更改。
除(i) 9:時 20分至 9:時 25分；及(ii) 14:57至 15:00外，上交所交
易時間內通常會接納取消訂單的要求。 

上交所交易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T」），T 為中國內地公眾假期

時除外 

上交所交易日 

交易時間 

上午開市集合競價時段：09:15 – 09:25 

上午連續競價時段：09:30 – 11:30 

下午連續競價時段：13:00 – 145:5700 

下午收市集合競價時段：14:57 – 15:00 

 

(2A) 在不影響規則第 14A03(2)條的情況下，中華通證券的交易執行須
遵守上交所規則的規定（包括熔斷機制條文）。任何上交所交易
日若實施上交所熔斷機制，透過上交所市場系統執行交易的活動
即告暫停，暫停時間長短按熔斷機制條文所載規定。此外，在任
何上交所交易日的連續競價時段撤銷上交所熔斷機制或會令交易
透過集合競價執行。 

 

(3) 中華通服務的交易日及運作時間載列如下，但可根據規則第 1415

條更改。 

 

CSC交易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T」），惟下列情況除外：  

(a) T為中國內地或香港公眾假期；或 

(b) 中國內地或香港於 T+1（相應款項交收日）

不設銀行服務。 

運作時間 上午時段：   09:10 – 11:30 

下午時段：   12:55 – 15:00 

 

(a) 假如 CSC交易日當天為本交易所半日市時，除本交易所另
有公布外，中華通服務會維持提供服務直至當天上交所市



 

 

12 

 

場收市。 

 

(b) 除本交易所另有決定或公布外，於 CSC交易日，中華通交
易所參與者可於下列時間輸入中華通買賣盤以傳遞至
CSC： 

(i)  就上交所上午開市集合競價時段：9 時 10 分起；  

(ii) 就上交所上午連續競價時段：9 時 25 分起；及 

(iii) 就上交所下午連續競價時段：12 時 55 分起；及 

(iv) 就上交所下午收市集合競價時段：14 時 57 分起。 

這表示 CSC一般於每節上交所交易時段（上交所收市集合
競價時段除外）開始前五分鐘接收中華通買賣盤。上交所
市場系統通常於每個上交所交易時段（見規則第 14A03(2)

條）開始時開始處理中華通買賣盤。 

  

納入為中華通證券的上交所上市證券的額度 

 每日額度 

14A07.  (9) 於每個 CSC 交易日，倘每日額度餘額於下列時間降至零或以下
（即如果每日額度用罄）： 

(a) 上交所開市集合競價交易時段內及上交所上午連續競價時
段於 9 時 30 分開始前，於每日額度餘額降至零或以下後方
輸入的中華通買盤，CSC概不接納，惟在此前輸入的中華通
買盤則不受影響，並由 CSC 按正常程序傳遞至上交所市場
系統執行。只要每日額度餘額於上交所的上午持續競價時段
開始前回復至正數水平時，CSC方會接收新的中華通買盤；
及 

(b) 上交所上午持續競價時段於 9 時 30 分開始後及上交所收市
集合競價時段於 15時 00分結束前，除非本交易所另有決定，
否則 CSC 交易日餘下時段將不會接收中華通買盤，惟於每
日額度餘額降至零或以下前輸入的中華通買盤則不受影響，
並由 CSC 按正常程序傳遞至上交所市場系統執行。 

額度管理   

(12) 根據規則第 1428(2)條賦予本交易所的權力（訂定價格限制禁止虛
假交易的權力），CSC 及相關系統連結設有限制，禁止就所有中
華通證券輸入價格低於下文規則第 14A07(13)條所述參考價超過
若干百分比（百分比由本交易所不時釐定）的中華通買盤。 

(13) 除本交易所另有決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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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每個 CSC 交易日，在上交所的開市集合競價時段及該時
段開始前五分鐘內，規則第 14A07(12)條所指的參考價為(i)

相關中華通證券的現行買盤價；及(ii)倘無現行買盤價，則
取該中華通證券的前收市價；及 

(b) 於每個 CSC 交易日，在上交所的連續競價時段（上午及下
午）及該時段開始前五分鐘內，規則第 14A07(12)條所指的
參考價為(i)相關中華通證券的現行最佳買盤價；及(ii)倘無
現行最佳買盤價，則取相關中華通證券的最新成交價；及(iii)
倘無最新成交價，則取相關中華通證券的前收市價；及 

(ba)  於每個 CSC 交易日，在上交所的收市集合競價時段，規則
第 14A07(12)條所指的參考價為(i)相關中華通證券的現行買
盤價；(ii)倘無現行買盤價，則取相關中華通證券的最新成
交價；及(iii)倘無最新成交價，則取相關中華通證券的前收
市價；及 

(c) 若已實施上交所熔斷機制，規則第 14A07(12)條所指的參考
價為(i)相關中華通證券的現行買盤價；(ii) 倘無現行買盤價，
則取相關中華通證券的最新成交價；及(iii)倘無最新成交價，
則取相關中華通證券的前收市價。 

賣空 

14A17. 賣空盤 

 (5) 賣空盤只可於上交所開市集合競爭時段、或上交所連續競價時段
或上交所收市集合競價時段輸入。 

 


